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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书〔2026〕244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723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方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本市无堂食外卖经营监管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衷心感谢您对上海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对本市“无堂食”外卖卫生条件堪忧、证照不齐与“影子厨房”泛滥、信息不对称与监管盲区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反映的问题符合当前客观实际，提出的对策建议系统全面、针对性强，对本市进一步加强“无堂食”外卖监管具有重要意义。我局高度重视您提出的建议，会同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等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
一、关于“构建全链条法律框架”的意见建议

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对“无堂食”进行了定义，明确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实际经营场所既不向消费者持续提供现场就餐服务，也不向消费者持续提供自提服务的情形”为不提供堂食服务。我局加强对“无堂食”定义的适用解读，进一步细化了相对应的情形，指导各区市场监管局结合日常消费、网络经营订单信息以及消费者的普遍认知等方面对“无堂食”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我局制定《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明确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许可准入的基本要求。同时，出台《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对于“无堂食”外卖最常见的美食广场模式，明确“管理方＋N个经营户”的食品安全管理方式，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我局加强跨部门协作，共同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市公安局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市委网信办发挥网络综合治理协同机制作用，依法依规处置网络违法违规内容。今年，我局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在全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同步制定《上海市推进餐饮服务领域“清洁后厨”行动工作方案》，强化“五净四亮”工作要求落实。

二、关于“推动智慧监管与社会共治”的意见建议

2024年，我局推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促进餐饮食品安全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全面推进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我局开展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经营者网络监测，年均完成线上监测1.25万户次，重点筛查经营资质是否合规、经营项目与实际经营是否相符等重点问题。我局充分发挥行业党建优势，依托各区局市场监管所，建立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站。聘请以“全国劳动模范”党员骑手张文强为代表的近38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将庞大的骑手队伍转化为流动的食品安全社会监督队伍。同时，推进落实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多个区市场监管局设置“在线一键举报”等，设立专项资金，多渠道拓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方式。我局依托“随申码”服务体系，充分赋能食品经营许可证二维码，强化数据协同贯通，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和监督渠道，推动实现“码上监管、码上共享、码上服务、码上共治”共治格局。

三、关于“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的意见建议

2025年11月，《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完成修订，明确网络餐饮服务领域电子证照应用。我局推进实施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推进开发网络餐饮领域电子证照应用场景。我局结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出台，召开平台行政指导会，加强对《规定》宣贯，督促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要求，逐条对标对表《规定》，从落实资质审查责任、落实管理保障责任、落实社会公开责任、落实应急管理责任、落实协同监管责任等方面，落实实质性审查义务，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制度源头和技术手段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确保入网商户“持证上岗”。我局督促平台倒排工期，对照《规定》各项要求，全面梳理现有制度、流程、人员配备、技术保障等环节，开展自查整改。
四、关于“强化分类管理与示范引领”的意见建议

2025年，我局开展“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通过督促指导入驻经营者独立申请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压实“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方与入驻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管，加强社会监督。经过治理，对前期排摸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采取分类治理方式，提升合规水平。今年，我局将继续聚焦“无堂食”外卖这一监管难点，落实“一聚集区一方案”，推进落实证照公示、环境整洁、加工规范、风险管控、亮厨标识、宣传培训“六到位”，提升“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开办者管理水平和经营户落实主体责任水平。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宣传矩阵，通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典型案例发布与政策宣传，营造“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切实提高群众参与“无堂食”外卖治理的积极性。
再次感谢您的宝贵建议，虽然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特别是“无堂食”外卖的风险隐患动态存在，食品安全治理离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在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水平，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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